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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煤矿矿区环境治理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市煤矿矿区环境治理工作，依据《乌海市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是党中央和总

书记交给乌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严从实、凝心聚力推动我市我市煤

矿（采空区）火点和生产作业扬尘治理。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 从 3 月份开始至 6 月份，严格按照《乌海市矿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 2021 年—2023 年）》要求，

组织开展全市煤矿（采空区）火点和生产作业扬尘治理百日

攻坚行动，将自查与督查整改贯穿始终。通过源头治理、综

合整治、精准整改突出问题，推动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逐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组织机构

成立乌海市煤矿矿区环境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领导



小组，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指挥下，组织开展本次

攻坚行动。

组 长：李文慧

副组长：吕春云

成 员：陈  富

徐奕书

闫俊平

施亚新

市能源局局长

市能源局二级调研员

海勃湾区能源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乌达区能源局局长

海南区能源局局长

市能源局煤炭开发保护与运行科负责人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推进煤矿（采空区）自燃火点治理。严格执

行“先灭火后生产”原则，持续加大煤矿（采空区）火点治

理力度，煤矿（采空区）排土场火点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

一时间治理，煤层火点要制定治理方案，做到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治理。

（二）加快推进煤矿（采空区）生产作业扬尘管控。严

格 执行“先治尘再生产”原则，持续加强煤矿（采空区）

生产作业扬尘管控力度，煤矿（采空区）配足用实降尘设备，

矿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三）各区首先建立 1 个治理示范点。逐步向全市推广、

由点及面，全面建成煤矿扬尘管控和火点有效治理模式。

四、组织实施



（一）自查阶段（即日起至 3 月 20 日）。一是即日起，

各区能源局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煤矿（采空区）包括辖区

三权不变煤矿的现有火点治理情况、固体废物分类排弃情况、

剥离出的高温灼热体单独堆放情况等进行全面摸排并列出

问题清单。二是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煤矿（采空区）包括

辖区三权不变煤矿的采区道路硬化情况、现有喷雾车及洒水

车数量、应配备喷雾车及洒水车数量、运煤车辆清洗情况等

进行全面摸排并列出问题清单。

（二）整改阶段(3 月 20 日起至 5 月 10 日）。各区能源

局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属地

管理原则，每个整改问题都要确定一名副科级领导干部作为

责任领导，逐个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完

成时限、整改责任人员，完成整改一个，组织验收销号一个。

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要迅速行动，限期在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整改；对需要一段时间整改的问题，要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倒排工期，确保整治一个销号一个。按照《乌海市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火点治理

进度缓慢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对未达到扬尘污染控制要求

的企业，停止供应火工品，一律停产整顿。

（三）验收阶段（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对已经完成

整改的问题，由各区能源局按照验收销号标准开展自评、自

验工作，形成验收意见及佐证材料，提交市能源局。年底前



仍不具备验收条件或不能通过验收的，一律责令停产整顿，

同时查明原因。因自然条件限制等因素确实无法按期完成整

改的，可申请顺延解决，并作出整改承诺。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能源局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抓好煤

矿（采空区）火点、生产作业扬尘治理工作，根据实际，成

立相 应组织机构，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强力

推进，确保完成煤矿（采空区）火点、生产作业扬尘各项治

理任务。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区能源局要落实好监管责任，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煤矿（采空区）火点、生产作业

扬尘治理工作负总责。督促各煤矿（采空区）要落实好主体

责任， 要找准短板和薄弱环节，集中精力攻坚克难，务必

做好本企业的火点、生产作业扬尘治理工作。煤矿（采空区）

火点治理工作实行日报告制度，从即日起每周五将附件 1 乌

海市煤矿煤层火、排土场自燃火点问题清单；附件 2 乌海市

煤矿固体废物分类排弃情况问题清单报送，每月将附件 3 煤

矿采区道路硬化、喷洒降尘执行情况问题清单整改进展情况

报表报市能源局。对火点、生产作业扬尘治理进度缓慢的煤

矿（采空区）责令停产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恢复生产。

（三）加强督导检查。乌海市煤矿（采空区）火点和生



产作业扬尘治理领导小组采用抽查、巡查、评分、暗访和视

频监控监测系统实时查看等手段，对全市煤矿（采空区）火

点、生产作业扬尘治理抽查督导工作，定期通报治理成效和

进度；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措施不落实、工作没有取得实

质成效的地区和企业报送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

公室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1.乌海市煤矿煤层火、排土场自燃火点问题清单

2.乌海市煤矿固体废物分类排弃情况问题清单

3.煤矿采区道路硬化、喷洒降尘执行情况问题清单



附件1  
                    乌海市煤矿煤层火、排土场自燃火点问题清单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

序号
煤矿（项目）

名称
火点类型

位置信息
面积

（平方米）
治理主体

治理
方式

发现时间 预计完成时间 整改进展情况 备注

X Y

（每周五报送清单进展情况） 联络人：



附件2 

 乌海市煤矿固体废物分类排弃情况问题清单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

序号
煤矿（项目）

名称
表土排放地点

煤矸石 高温体 非本企业排放的固体废物
整改进展

情况
备注

排放地点 是否经过分层覆土碾压 排放地点
是否经过分层覆土

碾压
类型（煤矸石、

高温体等）
排放地点

（每周五报送清单进展情况） 联络人：



附件：3

煤矿采区道路硬化、喷洒降尘执行情况问题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序
号

煤矿名称
开采
方式

设计生
产能力
（万吨
/年）

道路硬化情况 洒水情况

发现问题 整改时限 整改进展
现有采区道路条

数

现有运输道路长
度

（千米）

已硬化道路长度
（千米）

未硬化道路长度
（千米）

挖机数量
洒水车数量

（辆）
本月出动洒水车台次 本月运煤车清洗数量

用水总量
（吨）

合计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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